
 

 

僑 光 科 技 大 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一０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承辦單位：產學合作處 

日    期：10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16 點 

地    點：明誠樓 01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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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 

會議通知 

發文日期：106 年 12 月 1 日 

受 文 者 如 出、列席人員 

開會事由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開會時間 106 年 12 月 5 日(二)下午 4 點 

開會地點 明誠樓 012 會議室 

主 持 人 楊敏華  校長 

出席人員 

副校長兼 

設計與資訊學院 

院長賴淑玲 

教務處 

教務長林群博 

秘書室 

主秘鄢武誠 

研發處 

研發長莊淑婷 

學務處 

學務長吳嘉生 

總務處 

總務長歐昱廷 

商學與管理學院

院長王冠閔 

觀光與餐旅學院

院長王耀明 

人事室 

主任邱奕賢 

產學合作處 

副處長丘添富 

 衛生保健組 

  組長田麗珠 

   

 

列席人員     

副本 秘書室 

聯絡人 李詩慧 小姐 / 分機: 1803 

備註 

1.請各委員務必撥冗出席，若有任何疑問或無法出席者，請於 106 年 8 月 30

日（三）前來電。 

2.會議內容： 

(1)案由一：審議「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案。 

(2)案由二：審議「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審核

案。 

3.若有疑問請與產學合作處李詩慧聯絡（分機 1803），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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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議程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業管單位業務報告 

四、 提案討論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業管單位業務報告 

105 學年度已申請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共 44 案，其中 10 案已完成結案。 

序號 系別 姓名 研習/研究形式 
研習/研究 
起始日期 

研習/研究 
終止日期 

天數 備註 

1 行流系 江若玫 產學合作案 2016/2/1 2018/4/30 820 已結案 

2 通識中心 杜恵英 產學合作案 2016/3/15 2017/6/15 458  

3 工設系 林昱呈 產學合作案 2016/6/1 2017/5/31 365  

4 行流系 林添佑 產學合作案 2015/11/20 2017/3/15 482 已結案 

5 英語系 林雅芬 產學合作案 2016/5/15 2016/11/15 185 已結案 

6 行流系 林燕姬 產學合作案 2015/11/20 2017/9/15 666  

7 國貿系 邱城英 產學合作案 2016/1/1 2016/12/31 366 $975,394  

8 國貿系 邱城英 產學合作案 2016/1/1 2017/1/31 397 $1,131,160  

9 通識中心 邱美華 產學合作案 2016/4/15 2017/8/15 488  

10 財金系 洪碧芳 產學合作案 2015/11/20 2016/6/15 209  

11 行流系 泰雅嫺 產學合作案 2015/11/20 2016/9/30 316  

12 餐管系 涂政邦 產學合作案 2016/4/15 2017/4/14 365  

13 財法系 翁逸群 產學合作案 2016/5/1 2016/11/1 185 已結案 

14 財金系 張簡永章 產學合作案 2016/5/9 2017/4/8 335  

15 財金系 黃春松 產學合作案 2016/4/1 2016/10/31 214 已結案 

16 財金系 黃素珍 產學合作案 2016/3/1 2017/3/1 366  

17 通識中心 黃美珍 產學合作案 2016/1/29 2017/1/28 366  

18 財法系 楊東連 產學合作案 2015/11/20 2016/3/31 133 $120,000 

19 財法系 楊東連 產學合作案 2016/4/1 2017/1/31 306 $90,040 

20 工設系 楊健炘 產學合作案 2016/3/1 2017/8/31 549  

21 通識中心 趙恵芬 產學合作案 2016/1/5 2016/12/4 335  

22 多遊系 鄭瓊芬 產學合作案 2016/7/1 2017/3/31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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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管系 李淑芳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6/2/1 2016/7/30 181 已結案 

24 餐管系 林森湖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6/2/1 2016/7/30 181 已結案 

25 餐管系 洪麗菁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7/2/1 2017/7/31 181  

26 國貿系 黃意文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6/8/1 2017/2/1 185 已結案 

27 餐管系 謝素琴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6/2/1 2016/7/31 182 已結案 

28 觀光系 鍾國銘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7/2/1 2017/7/31 181  

29 資科系 嚴礽麒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6/8/11 2017/2/10 184 已結案 

30 觀光系 周台龍 深耕服務-寒暑假 

2017/1/17 
2017/7/1 
2018/1/17 
2018/7/1 

2017/2/12 
2017/9/16 
2018/2/16 
2018/9/16 

214  

31 財金系 林秀柑 深耕服務-寒暑假 
2017/6/20 
2018/1/22 
2018/6/22 

2017/9/6 
2018/2/21 
2018/9/7 

188  

32 財金系 黃莉盈 深耕服務-寒暑假 
2017/7/1 
2018/7/1 
2019/7/1 

2017/8/31 
2018/8/31 
2019/8/31 

186  

33 企管系 陳高貌 深耕服務-寒暑假 2017/7/1 2017/9/15 77  

34 財法系 邱文松 深耕服務-寒暑假 2017/7/1 2019/8/31 792  

35 企管系 賴永裕 產學合作案 2016/12/19 2017/6/30 194  

36 行流系 李麗澤 產學合作案 2016/12/1 2017/9/30 304  

37 觀光系 鄭殷立 產學合作案 2017/1/1 2017/12/31 365  

38 英語系 洪媖媖 產學合作案 2016/5/30 2017/5/30 366  

39 國貿系 周世宏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7/8/1 2018/1/31 180  

40 國貿系 黃上晏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8/2/1 2018/7/31 180  

41 通識中心 葉語蓁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8/2/1 2018/7/31 180  

42 英語系 李宜年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7/8/1 2018/1/31 180  

43 英語系 吳幸玲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8/2/1 2018/7/31 180  

44 觀光系 鐘偉立 深耕服務-學期中 2017/8/1 2018/1/31 180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由：請審議「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產學合作案」申請追認案。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第五條規定辦理(請參閱附件

一 P7-10)。 

二、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公布生效日為 104

年 11 月 20 日，因此在辦法施行前即在進行之實地服務(含深耕服務)或研

究或產學合作計畫，可採計 104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之執行期間 

三、教師進行產學合作案，共 6 件申請案： 

序
號 

系別 姓名 專案案號 機構名稱 
研習或研究 

主題 

計畫 

總金額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天
數 

1 行流系 蔡連祥 ocu-ea-103-074 滿福企業社 
奢侈稅與房地
合一政策對太

200,000 
104/4/1-106/7/31 

(104/11/20-106/7/31)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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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系別 姓名 專案案號 機構名稱 
研習或研究 

主題 

計畫 

總金額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天
數 

平工業區之土
地及房屋價格
之研究 

2 行流系 林淑真 ocu-ea-104-067 
台中市梧棲區農
會 

2016 年梧棲
區農會暑期兒
童在地產業探
索體驗營 (豆
陣 來 棲 逃
prat2- 魔豆傳
說)計劃 

140,000 105/7/1-106/1/31 215 

3 行流系 簡明輝 ocu-ea-104-045 滿福企業社 

文化與創意商
品之設計與行
銷策略之研究 

126,000 105/4/1-106/5/31 426 

4 行流系 李宏安 ocu-rd-105-019 
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 

106 年度台灣
毛豬市場批發
價格研判分析
計畫 

370,000 106/1/1-106/12/10 344 

5 觀光系 唐受衡 ocu-ea-104-031 
希伯崙股份有限
公司 

行動學習內容
服務~以台中
市(中彰投)景
點場域為例 

150,000 105/2/18-106/2/17 366 

6 資科系 蔡忠賢 ocu-ea-104-036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編寫趣味數學
教材 

282,000 105/4/1-106/3/31 36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由：請審議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審核案。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辦理。 

二、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共 13 案： 

序
號 

系別 姓名 申請類別 機構名稱 研習或研究主題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天數 

1 資科系 蔡忠賢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36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編寫趣味數學教材 105/4/1-106/3/31 365 

2 行流系 林燕姬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05 

維新棉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服務學習對英語學
習的影響 

104/9/15-106/9/15 

(104/11/20-106/9/15) 
666 

3 財金系 洪碧芳 
產學合作案 

ocu-ea-102-103 

容泰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 

透水性孔係圓柱之
三維流場模擬 

103/6/16-105/6/15 

(104/11/20-105/6/15) 
209 

4 行流系 秦雅嫺 
產學合作案 

ocu-ea-103-015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者知覺風險與
服務品質對顧客滿
意度與購買意願關

連性研究 

103/10/1-105/9/30 

(104/11/20-105/9/30) 
316 

5 
通識 

中心 
黃美珍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23 

英檢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The Best TOEIC Plus 

課程補充資料 
105/1/29-106/1/28 366 

6 財金系 
張簡 

永章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52 

南山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中裕

通訊處 

投資型保險與財務
績效:以中國壽險公

司為例 

105/5/9-106/4/8 335 

7 
通識 

中心 
邱美華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48 

洪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幸福學學習手冊編
撰及推廣 

105/4/15-106/8/15 488 

8 
通識 

中心 
杜惠英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38 

程運股份有限公
司 

職涯與天賦發展研
究 

105/3/15-106/6/15 458 

9 通識 趙惠芬 產學合作案 雅琪企劃顧問工 鹿寮產業微紀錄片 105/1/5-105/12/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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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ocu-ea-104-026 作室 製作 

10 觀光系 唐受衡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31 

希伯崙股份有限
公司 

行動學習內容服務~

以台中市(中彰投)景
點場域為例 

105/2/18-106/2/17 366 

11 英語系 洪媖媖 
產學合作案 

ocu-ea-104-059 

台灣日脈貿易股
份有限公司 

國際半導體展通路
績效之顧客滿意度 

105/5/30-106/5/30 366 

12 觀光系 鍾國銘 深耕服務-學期中 成昱泳訓社  106/2/1-106/7/31 181 

13 餐管系 洪麗菁 深耕服務-學期中 
上將國際旅行社

有限公司 

 
106/2/1-106/7/31 18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由：請審議 106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六-國內深耕服務之機構變更案。 

說明： 

一、依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決議，黃上晏老

師申請教育部 106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六-國內深耕服務之機構

核定為「富樂夢股份有限公司」。 

二、「富樂夢股份有限公司」因營運總部移至上海，不符國內深耕服務精神，

擬變更服務機構名稱為「昌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

號 
系別 姓名 研習形式 機構名稱 

研習或研

究期間 
服務主題 質/量化成效 

1 國貿系 黃上晏 
深耕服務 

(學期中) 

(原核定) 

富樂夢股份有限公

司 

107.2.1-

107.7.31 

(6 個月) 

跨國企業的

經營模式與

顧客關係管

理 

質化成效： 
1. 整合產學資源，研

提政府或產學計
畫，協助企業導入
服務創新元素。 

2. 藉產銷技術提升
與整合計畫，改變
原本生產框架，以
顧客為導向，強化
產銷流程順暢，以
滿足企業未來成
長需求。 

3. 規劃實虛行銷整
合，強化線上服務
品質與主動行
銷，提高企業獲利
回饋。 

4. 擴展實務教學資
源，回饋產業實務
經驗，挹注導向教
學。 

5. 開發實習合作企
業，拓展學生實習
與就業機會。 

量化成效： 
1. 簽訂或研提產學

合作計畫案 1 件。 
2. 引薦校外實習機

構 1家或業界協同
教學 1 門。 

3. 編撰實務教材 1
本。 

(變更後) 

昌勇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資本額：2500 萬元 

員工人數：40人 

營業範圍：CNC車

床、自動車床銷售與

客服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辦理服務機構變更。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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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 月 16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6 年 05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8 月 31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6 年 09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特依據「技術及職業教

育法」第二十六條與「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組織要點」及

「僑光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訂定「僑光科技大學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且有任教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者（以下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由教務處訂定之。 

三、 教師任教應以每六年為一週期，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

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年資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合併採計，並以下

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約期間計算，包

括暑、寒假期間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與學期中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

服務或研究兩種類型。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具有技術移轉、商

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應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

算。 

(三) 教師參與本校或他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應以至合作

機構或產業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以半日為單位，累計五日為一週，累計四週

為一個月，並以辦理四週至八週為原則。 

四、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者，除需簽定學校與合作

機構或產業契約書外，其餘規定如下： 

(一) 暑、寒假期間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1.期間計算：利用暑假期間至合作機構實地服務或研究者至多採計二個半月，利用

寒假期間則至多採計一個月。 

2.教師義務： 

(1) 教師評鑑：參與教師仍應接受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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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貢獻：除需於服務完成後繳交成果報告書外，並需完成實務教材製作或與

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等。 

(二) 學期中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1.期間計算：每次以半年為原則，上學期為 8 月 1 日至隔年 1 月 31 日，下學期為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教師義務： 

(1) 教師評鑑：參與教師於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評鑑，惟成果報告書需先經系、院

教評會審核通過後，再送請校長核定是否晉薪級。 

(2) 服務貢獻：教師除需於服務完成後繳交成果報告書外，並需完成實務教材製作

或與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且須於每學期返校義務任教滿一門課。

因故服務期間契約終止時，應立即返校履行服務義務。 

3. 經費來源：為支應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期間，分擔其教學工作

所聘兼課教師授課鐘點費及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等費用，以下二種申請方式經費

來源分別說明如下： 

(1) 申請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六教師深耕服務：以師生實務增能計畫補助為優先，

不足金額得以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2) 未申請或未獲得師生實務增能計畫補助：需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回饋條款，

每學期應至少簽訂新台幣十五萬元企業回饋金。 

(3) 企業回饋金不適用本校「獎助教師取得公民營機構合作計畫實施辦法」與本校

「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等相關獎勵、補助規定。 

4. 人數限制：同一學期不得超過該系(所)現有教師總人數百分之五。 

五、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施行原則： 

(一) 執行原則： 

1.產學合作計畫案應與教師目前任教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間具關聯性。 

2.教師應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主持人，且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

與企業經營管理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3.產學合作計畫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 

(1) 每案新台幣十二萬元以上。 

(2) 累計達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3) 技術移轉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4. 本要點施行前已在進行之產學合作計畫，可採計 104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之執行期

間，計畫經費按期間比例認列。 

(二) 執行限制： 

1.執行教育部獎勵補助款之計畫型獎助案不予採計。 

2.執行科技部一般研究計畫案不予採計。 

3.執行各類人才培育相關計畫案等非技術研發或企業經營管理之案件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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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各類檢定考試計畫不予採計。 

5.執行各類推廣教育計畫不予採計。 

六、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三款參與本校或他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深度實務

研習之辦理原則： 

(一) 研習領域包括工程、管理、醫農生技、文化創意、觀光餐飲、會展、設計、資訊、

財務金融、人文創新、教育服務及其他(由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相關領域。配合各系(所)

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

前述各領域之研習課程。 

(二) 以每年暑、寒假期間或開學期間不影響授課之時間參加研習為原則。 

(三) 須取得辦理單位出具之研習期間證明，其形式應為深度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

團隊研習或工作坊，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習，應實地至合作機構或產業，但於校

內研習，指導學生實習或研習者不得採計。 

(四) 補助教師組成辦理深度實務研習團隊： 

1. 補助對象：本校專任教師。 

2. 申請程序：向所屬系、中心及學院提出，經產學合作處審查後，報請校長核准。 

3. 經費編列：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

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規定辦理，補助經費用於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

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所需經費，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膳費、業界專家

講座鐘點費、實務教材(具)費、工讀費、工讀生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印刷費、實

驗耗材費及雜支，其中雜支以業務費百分之五為上限，工讀費以業務費百分之十

為上限。 

4. 申請時間：每年十月底前。 

5. 辦理時間：每年十一月底前。 

6. 檢附資料：補助教師組成辦理深度實務研習團隊申請書。 

7. 經費核銷：款項應於十二月十五日前核銷完畢。 

8. 繳交結案報告：於研習結束後二週內，檢附結案報告一式二份，送本校產學合作

處備查及所屬院、系、中心留存，未繳交報告者，經費追回。 

9. 限制：研習團隊參加人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須為本校教師，否則經費追回。 

七、 本要點以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其起迄期間計算方式如下： 

(一) 現職教師起算日為一 O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二) 新聘專任教師，自到職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三) 週期內教師如有留職停薪、產假或其他事由，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

員會」審議認定，得予延期，但最長不能超過兩年。 

(四) 轉任教師之研習期程之計算，可銜接計算其他技專校院之起始日，且應由轉任教師

備妥相關文件資料提送「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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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兼任各級行政主管者，得依任期相對順延起算。 

八、 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 

九、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會議、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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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 

民國 104 年 11 月 18 日 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學校）之專任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由學校定之。 

第 3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應符合下列形式之

一：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

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三、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

具體成果：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三、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以教師實際參

與研習期間計算。 

第 4 條  學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應設推動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訂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 

二、排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期程。 

三、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或研究。 

四、督導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契約書及學校與教師契約書之簽訂及執行。 

五、其他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 5 條  學校應編列預算協助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並得以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相

關獎勵或補助經費支應之。 

第 6 條  學校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本部得納入校務評鑑；經評鑑結果辦理績效卓

著者，得予獎勵。 

第 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499



